
材化学院学生党务工作中心机构设置及职责
（试行）

“学生党务工作中心”直属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

学院党委，由院党委指派党员教师或党务辅导员担任“学生党务工作

中心”日常工作的指导老师，日常管理机构是“学生党务工作中心”。

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院党委开展学生党建工作，按照上级党组织的

部署和要求指导协助各学生党支部开展各项党务工作。

一、 组织机构

中心设正、副主任各一名，下设办公室、组织培训部、宣传策划

部三个部门；每个部门由一名部长和三名干事组成。

二、工作任期

中心成员任期为一年，一般应在每年的九月完成年度换届工作。

三、考核加分

年度考核合格者，中心主任、副主任可享受主席、副主席级加分；

各部门部长享受部长级加分；党支部书记可兼任党务中心的负责人，

表现优秀者的加分可等同于中心主任、副主任；干事享受部员级加分。

以上人员可优先参与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评选。

四、部门职责

1、中心主任

（1）统筹并主持中心的各项日常工作；

（2）负责组织并主持部长工作会议，落实学院党委和党务辅导员布

置的其它工作任务，听取党务中心各部门的工作汇报，并部署和协助

各学生党支部开展各项党务工作；

（3）指导并监督各部门工作及活动的开展情况；

（4）定期组织召开主任会议，研究和分析每一阶段的工作情况，落

实措施，总结经验教训，制订党务中心工作计划；

（5）了解掌握党务中心干部的思想情况，协调党务中心各部门之间

的关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且要定期向党务辅导员汇报工作，并听

取工作指导意见；

（6）健全和完善党务中心内部工作制度。

2、中心副主任

（1）主动协助主任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定期向主任汇报所分管部

门的工作情况；



（2）定期主持召开所分管部门的例会；

（3）做好所分管部门干部的思想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4）具体抓好所分管部门的工作，督促党务中心各项工作的落实；

（5）负责对党务中心成员进行考核评定工作；

（6）协助做好党务中心的自身建设；

（7）必要时由主任指定的副主任代替主任行使职权。

3、办公室职责

（1）负责支部资料的分发、收集、整合、汇总等工作。

（2）全面掌握院学生党支部及党员的情况。负责与学生党支部的联

系、沟通，以及支部成员信息的变更统计；及时进行党员登记和学生

干部变动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随时更新学院党员数据库。

（3）制定落实党务知识培训计划，做好各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各班团支部、组织、宣传委员的培训工作。

（4）负责党务中心各类会议的召集，做好会议记录与会议纪要。

（5）负责党务中心内部统筹活动，制作行事历。

（6）负责来访接待；保证“学生党务工作中心”的财产、资料的正

常使用及维护；

（7）负责学生党务工作中心的文化建设。

4、组织培训部职责：

（1）负责做好各年级各班级推优、发展、预备、转正等各项相关事

宜。

（2）负责积极分子的培养考察人、学生预备党员入党介绍人的管理。

（3）负责学生党支部档案管理；负责发展党员和党员转正工作；负

责所有积极分子建立档案；

（4）负责和班级团支书的沟通，确保在发展党员过程中每一个环节

的到位；

（5）负责部门内部各种活动组织、传达；记录各部门各项工作进度。

（6）负责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的工作。

（7）配合党务中心其他部门更好的组织、配合党务辅导员做好党建

的各项工作准备，完成各种活动。

（8）负责党务中心党费收缴工作，及时公布党费的使用情况，做到

党费使用透明化。

5、宣传策划部职责：

（1）负责对每一次党员和积极分子集体活动的宣传策划；



（2）负责党校和分党校的开展安排，组织党校实践活动；

（3）负责学生党员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4）积极配合其他部门的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分党委学生党建活动；

（5）负责对各学生党支部活动的宣传；负责针对我院党建工作宣传；

采访报道优秀学生党员的先进事迹；负责对每次党建活动影像资料的

拍摄和保存；

（6）负责开展各种民主生活会，包括支部，党员和党小组，提供全

新的交流平台。


